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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教函〔2019〕11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B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
第 1051 号建议的答复函 

 
陈新鸥代表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推广校内课后服务的建议》收悉。现将我局

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开展学生课后服务，是促进学生健康成长、帮助家长解决按

时接送学生难题的重要举措，是进一步增强教育服务能力与人民

群众教育获得感的民生工程。2018 年以来，我局根据《教育部

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、省教育厅、

财政厅等五部门下发《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

见》等文件精神和市委康涛书记、市政府王永礼市长和林万明常

委、周真平副市长等领导在民盟泉州市委会《关于推进泉州市小

学和幼儿园开展课后服务工作的几点建议》上的批示要求，以及

市政府周真平副市长多次召开专题研究、协调会要求，市教育局

黄世界局长亲自主持召开课后服务工作方案征求意见座谈会。 

一、政府重视，各地课后服务实施意见相继出台。我局会同

财政局对我市开展小学课后服务成本进行测算，并经过广泛调研，

多方沟通和征求意见，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联合财政、工会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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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、民政五部门出台《泉州市推进小学开展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意

见（试行)》。为鼓励县（市、区）中小学提供课后服务工作，

市财政预算安排专项经费约 1200 万元，市总工会及鲤城区、丰

泽区、洛江区、台商投资区等工会筹集经费 500 万，以城区公办

小学为主先行试点，再逐步推广。中心市区确定市直小学及鲤城

区、丰泽区、洛江区不少于 5 所城区小学作为试点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、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

试点学校。为进一步督促各县（市、区）推进此项工作，2019

年 2 月 15 日，泉州市教育局再次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开

展课后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，要求各县（市、区)于 3 月 10 日认真

制定好实施方案并扎实开展课后服务。截止 2019 年 4 月 10 日，

全市 13 个县（市、区）和市直四所小学（实小、附小、晋光和

二实小）已经全面出台课后服务实施意见。 

二、健全安全管理制度，确保课后服务“无隐患” 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能及时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，明确课后

服务人员责任，加强对师生卫生安全意识教育。强化活动场所安

全检查和门卫登记管理，制定并落实严格的考勤、监管、交接班

制度和应急预案措施。同时督促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与综治、

公安、卫生、食药监督等部门的协调配合，切实消除在交通、场

地、消防、食品卫生、安全保卫等方面的隐患，确保学生人身安

全。要求学校开展课后服务要做到集中有人监护，活动有安全措

施，进出有统一组织，入校有相关资质，保障工作安全有序，确

保学生人身安全，让学生安心、家长放心。 

三、建立激励机制，确保课后服务稳妥推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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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您提出的：“课后服务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围，建议把课

后服务直接列为教育收费项目，采取政府实行一定程度的“财政

补贴+收取服务性收费”的形式进行，由学校购买服务、引入优质

社会资源，或学校给予教师补贴，让其提供服务的方式进行。”的

建议，我局表示认同。近日，我局已通过书面材料向省厅上报我

市小学课后服务推进工作情况，建议省厅联合物价部门，出台课

后延时服务费收取办法、收取标准。 

我局将继续督促和指导各县市建立激励机制，会同相关部门

加强监督和管理，确保各县（市、区）的试点学校能根据实际情

况稳妥扎实开展好课后服务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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